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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

航空学院文件 
 

院字〔2019〕28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★ 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

关于印发《航空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

开题与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各系、所（中心）： 

为进一步提升航空学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经学院

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公布并印发《航空学院博士研究生

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》。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航空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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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

开题与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

为了进一步提高我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南京航

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论证报告工作实施办法》、《南

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》和《南京航空航天大

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》,经院学位委员会、教授委员会和党政

联席会讨论审定，并报校研究生院审核备案，特制定航空学院博

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与中期考核实施办法。本办法适用于本院

2020年及以后入学的全体博士研究生。 

一、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 

1、论文开题时间：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

进行学位论文开题。直博生、定向培养博士生在第六学期结束前

进行。 

2、论文开题报告会前基本要求：（1）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

下，根据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论证报告工作

实施办法》，完成书面课题论证报告。（2）发表与学位论文研

究相关的会议论文1篇，或发表（含录用）SCI期刊论文1篇或国

内核心期刊论文1篇。由院研究生教学办公室核实是否同时达到

以上要求，达到要求后方可组织论文开题报告会。 

3、论文开题报告会：学生提出开题申请后，由学院教学办

根据学科方向统一安排，成立以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为组长

的专家小组，小组成员由本学科5名左右教授组成，至少有2名博

导，导师本人必须参加。开题报告会应公开进行，至少在会前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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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提前张贴开题海报，允许教师和学生旁听。 

4、论文开题考核：专家组根据开题报告会情况，给出“通

过”、“修改后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等总体考核结论。 

5、对于考核“不通过”的开题论证报告，须在半年内进行

重大修改，之后重新进行论文开题报告会。若仍未通过，学院按

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课题论证报告工作实施办

法》处理。 

二、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 

1、中期考核时间：非定向博士研究生应在第四学期结束前

完成中期考核。直博生、定向培养博士生在第六学期结束前完成。 

2、中期考核前基本要求：通过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。 

3、中期考核答辩会：学生提出中期考核申请后，由学院教

学办根据学科方向统一安排，考核采用答辩会形式进行。考核小

组成员不少于3人，且须邀请至少一位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

或督导组成员列席会议。 

4、中期考核结论：依据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学籍管

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考核等级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基本

合格”和“不合格”。对于考核等级为“基本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

的研究生，学院按照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实施办

法》处理。 

本规定的解释权在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 

 

 


